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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1 证券简称：宝泰隆 编号：临 2025-032 号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孙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

行政许可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近日，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孙公

司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煤天泰公司”）收到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（以下简称“水利部”）下发的《双鸭山龙煤天

泰煤化工有限公司东辉矿井及选煤厂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

政许可决定书》（水许可决【2025】58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行政许可决

定书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“我部于 2025年 4月 21日受理你单位提交的双鸭山龙煤天泰煤

化工有限公司东辉矿井及选煤厂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（双龙天

泰函〔2025〕1号）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生产建设单位

在全面落实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本许可决定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造

成的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1.32公顷。
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东北黑土区一级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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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.0%，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0，渣土防护率 97.0%，表土保护率 98.0%（其中

黑土保护率 100.0%）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.0%,林草覆盖率 27.0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。

（五）基本同意建设期估算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61.59万元。水土

保持补偿费实际征收额由征收部门审核确定。

二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土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,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

图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

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。对项

目占用黑土地的，应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》的要

求，依法做好黑土地耕作层土壤的剥离、保存和利用。加强临时堆土

管理，落实各项防护措施，及时清运利用，施工结束后及时实施场地

平整、表土回覆、植被恢复等措施。根据方案要求优化施工工艺、合

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

成的水土流失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，并

按规定向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、黑龙江省水利厅提交监测季度报告

及总结报告。
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

量和进度。

三、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

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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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报我部审批。需要新设弃渣场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展弃渣减

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吿，报我部

审批。

四、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验收结

果向社会公开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 3

个月内，向我部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，并接受验收核查。水土

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五、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要加强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

行全过程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检查意见抄送黑龙江省水利厅。黑龙江

省水利厅要明确属地监管责任，并组织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

踪督促落实，对存在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严格查处。

六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许可文件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水

土保持方案报吿书分送项目所涉及的流域管理机构及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七、本许可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限 3年。在许可文件有效期

内未开工建设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届满的 30个工

作日之前向我部申请重新审核。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

的，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。

本许可文件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，项目建设

的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”。

龙煤天泰公司将按照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的要求完成相关工作，

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 O二五年六月十七日


